
天后宫婚姻注册处
电话： 03-2273 7682 / 2273 9419 传真： 03-2260 1012

  

办理婚姻注册手续须知 (I-A 04)

★请仔细阅读此说明，以免注册手续受延误★

手续分五个步骤进行
   

1. 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前来，并携带下列文件：

    1.1 男女双方的身份证正本及副本各一份(A4 Size，不可剪小张)
    1.2 男女双方的报生纸正本及副本各一份(A4 Size，不可剪小张)
    1.3 男女双方的照片各 1 张(Passport Size, 拒收快照)
    1.4 两位证人的身份证副本各一份(A4 Size，不可剪小张)
    1.5 离婚者须携带由国家登记局发出的婚姻撤销证明函件正本和副本，而鳏夫 /寡妇携带配偶

的报死纸正本和副本一份。

2. 证人必须是马来西亚公民并足 21 岁。提呈申请时，证人不必亲自前来。

3. 若男方不足 18 岁，或女方不足 16 岁，一切注册申请皆不被接受。若女方不足 18 岁但已足

16 岁，事先必须获得首席部长/州务大臣发出准证，及父亲必须成为证人，方能申请。

4. 如男方或女方不足 21 岁，但已足 18 岁，必须在以下条件下申请婚姻注册。

    4.1 父亲必须成为证婚人。

    4.2 如父亲已去世，母亲可任证婚人，但必须携带父亲的报死纸正本及副本一份。

    4.3 如双亲已去世，其监护人必须成为其证婚人。

  4.4 如双亲离异，法定监护者（父亲或母亲）方可成为证婚人。

5. 如欲在本处注册，其中一位申请者必须是佛教徒。其外，本处无权处理外国公民注册，或

已在外国注册，或在 01/03/1982 之前已进行华人传统婚礼的申请者。

复印样本：
  身份证 报生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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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呈申请 宣誓 婚姻注册

第一步骤 第二步骤 第三步骤

(A)第一步骤：提呈申请

提呈申请时间：  
星期一至星期六 ：  9.00AM - 5.00PM
星期日/公共假期 ： 休息

正面

反面

正

面

反

面
同一张 A4 纸张A4 纸张

呈交表格 

第四步骤

审核

第五步骤



申请者须谨慎填妥表格，并到马来西亚任何宣誓官处进行宣誓。申请者可自由选择宣誓官处理

宣誓事宜，一切宣誓费用均与本处无关。

注：任何已婚者，若在婚约仍然有效及配偶仍在世时，在国内外与别人立婚约，将视为重婚者。

1. 注册日期，是从申请日期算起，至少      21      天后，但不可超过      2      个月  ，并依本处的空档而定。

2. 所有费用必须在呈交表格时缴清且不得退还。

3. 欲将注册日展期，请在注册前三天工作天前通知本处。所有逾期及没有注册者，其申请表

格将于 6 个月后自动作废，欲注册者必须重新申请和缴费。

1. 本处将把申请表格提呈国家登记局(JPN)审核。经一切无误后，方可依所选吉日进行注册。

2. 由于国家登记局(JPN)审查表格需时数星期，故倘诺申请表格未能于预定注册日期前处理妥

当，新人必须另择佳日注册。

   1. 男女双方及两位证人必须亲自前来，并携带下列文件：

   1.1 男女双方的身份证正本

   1.2 男女双方的报生纸正本

   1.3 两位证人的身份证正本

   1.4 其它文件如：父亲报死纸、婚姻撤销证明函件（已离婚者）或配偶报死纸都必须是正本。

   2. 男方须结领带、衣着整齐。女方衣着须整齐得体，不得过于暴露。男女双方及证人不得穿 T恤、
牛仔裤、短裤、拖鞋。

   3. 注册时间，依据本注册处所分配的时间。

   4. 注册进行时，不可携带儿童及必须关上手提电话，以免干扰注册进行。

   5. 新人及证人可自行准备相机、花卉及戒指以进行注册仪式。

   6. 注册仪式于新人领取结婚证书后即告完成。

 

注：(1) 如遗忘携带文件正本将导致手续不能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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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刑事法典第 494 条： 

犯重婚者一旦罪名成立，可被判坐牢达七年及罚款。
。

(B)第二步骤：宣誓

(E)第五步骤：婚姻注册当天

婚姻注册时间：

星期二至星期六    ：依据本注册处所分配的时间

星期日 / 公共假期  ：休息

(C)第三步骤：呈交表

(D)第四步骤：审核


